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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行政院所屬
各機關施政
計畫評核作
業要點

 行政院所屬
各機關施政
計畫評核要
點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個案計
畫管制評核作業要點

 為精進行政院管制計畫評核作業方式，本會不定期審視檢討相關規定及評核指標
及報告格式。

 鑒於歷來各部會初核結果與本院複核結果多有落差，且各部會對於計畫評核分數
等第之重視往往高於績效成果之展現，較忽略以成果為導向之主要目的，爰積極
檢討已施行10年之評核作業方式，並擬訂策進作為。

105年 106年



機關過於在意評
核分數與等第，
忽略成果為導向
之計畫績效呈
現。

機關對院複核
結果偶有疑

慮。

初複核分數落
差過大，機關
管考單位審查
標準亦造成外
界質疑。

貳、作業變革

檢視問題



 104.07.23 邀計畫複核機關就評核指標、評核流程及評

核結果等第等面向，進行意見交換

 104.11.19 提報行政院公共治理協調會報報告

 104.12.22 邀內政部等27個機關，召開「行政院管制計

畫評核機制變革研商會議」

 105.09.02 召開會議研商訂定行政院管制計畫評核作業

手冊草案

 105.11.09 院核定修正「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個案計畫管

制評核作業要點」

 105.11.18 函頒「行政院管制計畫評核作業手冊」

研商討論

貳、作業變革



解決方案

行政院評核結果不以

等第或分數呈現

評核意見改就執行績效、
經費運用及政策建議等面
向研擬，並以政策評估結
果、計畫是否繼續執行、
擴大或中止及資源配置之
建議作為各部會策進之依
據。

提升評核作業之

專業性及量能

行政院複核階段增加機

關參與溝通、專家協助審

查機制、納入社會評價及

資訊公開等，並加強辦理

教育訓練，以提升評核作

業之專業性及公開透明。

獎懲額度改為授權部

會首長依權責核予

獎懲額度授權由部會首

長依其權責核予，並將相

關規定納入「行政院所屬

各機關個案計畫管制評核

作業要點」中，俾各機關

得以遵循。

貳、作業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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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流程

自評作業 初核作業 複核作業 評核結果

1. 建議事項回饋
計畫審議。

2. 機關辦理獎
懲。

主辦機關依管考基準
評核指標，填載實際
辦理情形，自行評給
分數。

主管部會確實查核
各項欄位，核予分
數及意見。

1. 召開審查會議，並請計畫主辦
機關出席 (必要時得邀請學者專
家參與) 。

2. 視需要進行實地訪查。
3. 由國發會彙整結果，依計畫執

行情形及政策方向提出複核意
見，並確認計畫是否繼續執
行、調整或中止，簽陳院長核
定。

貳、作業變革



規定與實務

第十五點：以現行之「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政院管制計畫評核指標及報告格
式」為基礎，訂定作業手冊

第十七點：獎懲額度由各部會首長核定

獎懲作業：
行政院管制計畫評核等第經主管部會初核，並奉行政院核定後，應依管制評核

要點第十七點就相關人員辦理獎懲，獎懲額度由各部會首長核定。惟管制計畫有
下列情事之一者，以不辦理敘獎為原則：
(一)年度預算執行率，未達9成者。
(二)年度進度於年度終了落後10%以上，或年度目標達成度平均未達9成者。
(三)發生重大工安之死亡事件或工程品質查核未達70分者。

貳、作業變革

 105.11.9修正「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個案計畫管制評核作業要點」
第十五點、十七點

 105.11.16訂定「行政院管制計畫評核作業手冊」



變革重點

獎勵額度由機關首長自訂

貳、作業變革

評核面向

 年度目標及績效

 經費運用

 結果建議

 獎懲建議

執行策略之有效性、年度目標之達成情形

經費配置之妥適性、執行情形

計畫繼續、調整或中止

獎勵、懲處或不獎懲

 依主管機關評核結果，並經行政院複核確認獎懲

 額度授權主管機關首長核定

評核結果



陸、行政院評核結果

過去模式 變革後模式

評核結果呈現

項     目 
說     

明 

評 

核

面

向 

年度目標及

績效 

A. □執行策略有效，並達成年度目標，且績效彰顯 

B. □執行策略有效，並達成年度目標 

C. □目標達成，惟執行策略仍有改進空間 

D. □部分年度目標未能達成，達成率：_____% 

 

經費運用 

A. □經費配置妥適，充分利用，符合計畫工作項目 

B. □經費配置妥適，惟年度執行率尚待改善   

C. □經費配置與主要工作項目之分配比例不符 

D. □經費配置不當且執行率欠佳 

 

評 

 

核 

 

結 

 

果 

結果建議 

A. □繼續執行 

B. □計畫調整（可複選） 

□期程，□經費，□執行策略或推動工作 

C. □計畫中止 

 

獎懲建議 

A. □獎勵   

B. □懲處 

C. □不予獎勵或懲處 

 

綜合意見 

 

 



評核結果獎勵額度由機關首長自訂

1、優等：主辦人員記功2次、主辦機關(單位)相關主

管各記功1次

甲等：主辦人員嘉獎2次、主辦機關(單位)相關主

管各嘉獎1次

若計畫主辦人員有多項計畫得予敘獎，其累計最高

敘獎額度以1大功為限；相關主管人員同時主管多

項計畫者，以成績最佳計畫之等第辦理敘獎

2、丙等：主辦人員、主辦機關(單位)相關主管視實際

辦理情形各申誡1次以上

3、整體平均成績為甲等以上，計畫管考人員嘉獎2次。

過去模式

1、經主管機關評為甲等(含)以上，並

經行政院複核為獎勵者，相關人員

得予獎勵

2、經主管機關評為丙等，或經行政院

複核為懲處者，相關人員應予懲處。

3、整體平均成績為甲等(含)以上者，

負責計畫管考人員得予獎勵

4、獎懲額度由機關首長核定

變革後模式

行政院管制計畫之評核:分優等、甲等、乙等及丙等。
初核分數達九十分以上者為優等、八十分以上未達九十分者為甲等、
七十分以上未達八十分者為乙等，未達七十分者為丙等；其獎懲如下:



明確策略執行
有效配置經費

強化部會管考
提升專業職能

多元參與對話
促進雙向溝通檢視計畫執行

展現成果效益

回饋
計畫
研擬

回歸
評核
目的

強化
複核
功能

彰顯
管考
作為

肆、預期效益



後續配套作為
數位建設

提升計畫

管理績效

加強教育

訓練

輔導落實管

理機制

建立管考

社群



簡報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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